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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等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2020年10月12日，中兴通讯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激

励计划草案》，并对《激励计划草案》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认为激励

对象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四）2020年11月6日，中兴通讯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

二〇二〇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述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兴通

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制度>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授权董

事会确定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

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对股票

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等。 

（五）根据《激励计划草案》及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2020年11月6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作为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董事李自学

先生、徐子阳先生、李步青先生、顾军营先生、诸为民先生和方榕女士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就本次授予及本次调整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 

（六）2020年11月6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并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

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七）2021年8月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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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对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进行调整，并

同意因本次调整而注销部分已授予股票期权，独立非执行董事就前述调整和注销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2021年8月2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的议案》，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期权数量以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出具了明

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九）根据《激励计划草案》





 

 6 

案）》，第一个行权期结束后当期未行权的共51,375,352份股票期权将立刻作废，

由公司无偿收回并注销。 

本次调整和本次注销后，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人数由5,971名调整为

5,816名，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由51,612,424份调整为50,190,495份；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5,971名调整为5,826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数量由154,675,339份调整为100,574,924份。 

（二）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二章“特殊情形下的处理”第四十三条“特

殊情形下的处理”的规定，上述离职、退休、担任公司监事等人员已丧失作为股票

期权激励对象的资格，其已授予但未行权的期权应予以作废；上述记过或以上处分

的人员不符合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其已授予但未行权的期权应予以作废；以

及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第五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

行权安排和标的股票的禁售期”第十六条“股票期权行权安排”的规定，上述第一

个行权期结束后当期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将立刻作废，由公司无偿收回并统一注销。

公司董事会基于上述情况对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

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调整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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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和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累计净利润（累计净利润）

不低于64.7亿元。 

（2）中兴通讯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

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

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⑦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4）根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绩效考核制度》，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3、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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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兴通讯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相关调整并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的议案》以及中兴通讯的确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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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中兴通讯本次注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 




